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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港非法佔用官地來興建違例搭建物越趨嚴

重，審計署昨發表報告，指出地政總署去年接獲

有關個案較2008年增加15%，但檢控個案卻減少

82%，顯示地政總署未能有效偵察官地被霸佔。官

地是全港市民財產，地政總署肩負管理土地之

責，多年來卻坐視官地屢被霸佔，檢控個案寥寥

可數，反映地政總署敷衍塞責，有法不依，不單

令庫房承受巨大損失，而且更造成不良先例，令

外界誤以為霸地僭建成本極低，更加有恃無恐。

當局應加強對地政總署問責，研究設立指引，要

求署方在接到投訴後一定時間內必須完成調查及

檢控，並調撥資源增加人手，提升執法能力。

地政總署負責政府土地的管理，如有人違規佔

用，可按照《土地（雜項條文）條例》，飭令有關

人士停止佔用官地，否則有權採取土地管理行

動，收回土地及票控土地佔用人。然而，近年有

關霸佔官地的投訴不斷上升，相反實際檢控的個

案卻不斷減少。按理霸佔官地或是僭建個案都不

難調查，署方人員只要在有關地方視察一遍，基

本已可斷定有否違規，繼而便可進入檢控程序，

並沒有什麼困難及可爭議之處。但地政總署不但

在檢控上效率不彰，超過9成的投訴個案竟然是來

自傳媒報道及市民舉報，反映地政總署在執法上

完全是得過且過，敷衍塞責。有法不依，等於是

縱容他人肆無忌憚地霸佔官地，地政總署對此負

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應該看到，近年本港霸佔官地的情況日益嚴

重，業主違法僭建圍地自用、商戶霸地作商業用

途等個案屢見不鮮。不少霸佔官地個案年期久

遠，一直未有跟進處理，根據現行的《時效條

例》，官地或政府產業被霸佔60年或以上，霸佔者

可將土地或物業租售圖利，意味在地政總署的不

作為之下，政府的土地資源有機會被變成私人資

產。

打擊霸佔官地，關鍵在於有效執法。當局必須

加強對地政總署問責，設立機制確保每一宗投訴

都得到跟進及處理。不過，地政總署的地政主任

人手長期不足，根本難以應付僭建、調查官地以

及各種實務性工作。鑑於未來處理僭建工作極為

繁重，當局有必要及早調撥資源，增聘人手，並

可研究將地政主任的部分工作分拆出來，讓他們

集中精力處理僭建及霸佔官地問題，增加執法效

率。同時，現行法例對霸佔官地的最高罰款只為1

萬元，當局有必要加強刑罰，並且可根據霸佔土

地收益作為罰款的參考，增強法例的阻嚇力。

(相關新聞刊A1版)

日本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日前宣布，打

算以東京都政府名義購買釣魚島。首相野田

佳彥也表示，會就事件展開各種研究，暗示

將釣魚島國有化也是選擇之一 。日本霸佔釣

魚島的野心日趨明顯，想方設法製造進一步

侵佔的既成事實，並借此轉移國內矛盾。中

國必須作出針鋒相對的回應，強而有力地維

護主權領土完整，要讓日本明白損害中日關

係，最終將得不償失，自食其果。海峽兩岸

一家人，更要為維護釣魚島主權共同努力。

最近，日本在中國的固有領土釣魚島問題

上動作頻頻。之前日本政府宣稱對釣魚島周

邊部分島嶼完成了「暫命名」，並公佈了39

個無人島名稱；如今石原提出「購買」釣魚

島，並指東京都政府已經同釣魚島群島所謂

的「民間所有者」進行出售的談判，雙方律

師正在協商具體的合同條文；首相野田不但

沒有否定石原的言論，反而在國會上暗示將

釣魚島國有化。很明顯，日本正在加速從法

理上、事實上對釣魚島的侵佔。

釣魚島爭議再起波瀾，也暴露日本政客轉

移國內矛盾的用心。目前日本經濟持續下

滑，去年海嘯引發的核危機至今仍未解決，

民眾對政府及政客的不滿日益高漲。日本政

壇急於把國內矛盾轉向國外，再次操弄釣魚

島爭議，把民眾的不滿轉移到中國。此次日

本宣稱「購買」、「國有化」釣魚島的言

行，就是部分政客以強硬姿態迎合右翼人士

的政治噱頭，藉以擴大政治影響，拉攏選

民。

中國對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擁有無可爭辯

的主權，決不會讓日本將其據為己有。儘管

中國一再堅持通過談判和平解決釣魚島爭

議，但是當領土主權、核心利益受到侵犯，

中國底線遭受挑戰的時候，中國必將採取果

斷有力的措施，顯示中國捍衛領土主權的決

心和能力。　

日本名為「購買」、實質侵佔釣魚島的言

論，台灣方面也堅決表示概不承認。釣魚島

自古以來屬於中華民族，也是台灣的附屬島

嶼。兩岸同為一家人，攜手維護釣魚島的主

權和海洋利益責無旁貸。如今兩岸交往密

切、關係融洽，應建立恆常的合作機制，採

取實際行動聯合維護釣魚島及其附近海域的

主權及海洋權益，共同抵禦外力的侵佔。

(相關新聞刊A8版)

放棄執法助長霸地歪風 日圖侵佔釣魚島必自食其果

辯論長毛解職 反對派全力護短
當年振振有詞今包庇 葉國謙狠批是非不分

立會今續辯論並表決
梁國雄因去年衝擊替補機制論壇，早前在

九龍城法院被判處監禁2個月，而根據《基
本法》規定，立法會議員若被判犯有刑事
罪行，判處監禁1個月以上，並經立法會
三分二議員通過解除職務，就會喪失議員
資格。立法會昨日討論由旅遊界議員謝偉

俊提出的動議辯論，要求啟動解除梁國雄
議員職務的程序，並會於今日上午繼續辯
論並表決。

梁國雄於會上堅稱不認為自己的做法有任
何問題，指自己不會乞求憐憫，並會繼續反
對暴政，又辯稱自己的控罪並不包括暴力行
為。多名反對派繼續以梁國雄的暴力行為不
涉及私人利益作為反對議案的理由。

民主黨為暴行狡辯
民主黨主席何俊仁為梁國雄狡辯，稱詹培

忠當年涉及的是嚴重罪行，涉及謀取私人利
益，而梁國雄是為了一些達到他政治理念的
行動，不是一個為私利的動機，不認為事件

的性質是嚴重到要褫奪一個民選議員的議
席。
不過，葉國謙在會上反駁，批評反對派

當年振振有詞地支持解除詹培忠職務，這
次反對解除梁國雄職務，明顯地是親疏有
別，是非不分。特別引述當年支持解除詹
忠培職務的公民黨議員吳靄儀，當時強調
支持議案並非基於詹培忠被判監的理由，
而是被判監的事實，議員沒有必要對詹培
忠作任何道德審判，但現在卻指梁國雄判
刑的性質不及詹培忠的嚴重，是雙重標
準。「立法會作為立法機構，是維護社會
秩序和公義，如果議員知法犯法，是樹立
一極壞的榜樣」。

劉江華指罪有應得
民建聯副主席劉江華認為，梁國雄是罪

有應得，經常不顧及他人自由，只是一味
表達自己，又指梁國雄狂妄自大、目無法
紀，其行為是害己害人，現在是受到反對
派包庇。
曾因判監被褫奪議員職務的詹培忠直

言，何俊仁是在護短，作為議員是要維護
法律，一定要公平對待，應一視同仁。
《基本法》沒有寫到要觸犯甚麼條例判監
才解除有關議員職務，應一視同仁褫奪梁
國雄議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立法會昨日辯論解除早前被判處監禁2個

月的社民連成員梁國雄的立法會議員職務，反對派群起護短。支持動議的民

建聯議員葉國謙批評，反對派反對解除梁國雄職務是雙重標準，「這就是講

一套，做一套」，指反對派當年支持解除金融服務界議員詹培忠職務時曾稱不

看判刑性質，現在卻指梁國雄的判刑性質不及當時詹培忠。但反對派中人堅

稱，梁國雄的判監性質與詹培忠當年不同，因此不應解除其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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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次譴責甘乃威動議的內容主要針對兩

點：一、甘乃威在向傳媒發表的言論前後

不一、有所隱瞞，使公眾對其誠信產生懷

疑；二、甘乃威對被他評為整體工作表現

良好的女助理表示好感遭抗拒後而將她解

僱，處事不公。

在有關調查委員會完成調查甘乃威涉嫌

「求愛不遂，怒炒女助理」調查一事後，向立

會內務委員會提交報告，內會主席劉健儀遂於

昨日根據《議事規則》第49B(1A)條動議，提

出譴責甘乃威的動議：「鑒於甘乃威議員行為

不檢(有關詳情一如本議案附表所述)，本會根

據《基本法》第七十九(七)條對其作出譴責。」

開記招解畫 無提及曾表示好感
委員會在調查報告中指，傳媒於2009年10月

4日報道甘乃威議員因求愛不遂而解僱其女助

理，而該女助理是他以公帑聘請協助其履行立

法會議員職務的。甘乃威議員在他於同日召開

的記者招待會上否認曾向該女助理示愛，亦沒

有透露他曾向該女助理表示好感，又否認因求

愛不遂而解僱該女助理，並指出他是根據聘任

合約，以一個月的代通知金終止該女助理的聘

任合約，但他並無提及他曾向該女助理表示好

感。

然而，當其後有傳媒報道他確曾有向該女助

理示愛後，甘乃威才於2009年10月6日一個電

台節目中承認，他於2009年6月中，曾在一次

與該女助理單獨會面時向她表示好感，其言論

前後不一、有所隱瞞，使公眾對其誠信產生懷

疑。

另一方面，在2009年6月中，甘乃威議員向

其女助理表示好感，其後甘議員察覺到該女助

理對他有些抗拒。在2009年9月初至9月中，甘

議員邀請該女助理外出用膳，亦遭她拒絕。其

後甘議員在2009年9月24日即日終止該女助理

的聘任合約，並無解釋解僱原因，但該女助理

的整體工作表現被他評為良好，委員會遂質疑

其處事不公。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

直斥長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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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立法會昨日在未能
取得超過三分二議員支持下，否決就民主黨議員甘
乃威行為不檢，對其作出譴責的動議。獲得「放生」
的甘乃威於會上不但未有認真檢討自己的行為不當
問題，反稱委員會調查有違程序公義，認為在女當
事人不願出席委員會後便應中止調查。各黨派議員
隨即炮轟甘乃威的行為造成公眾對議會形象的質疑
和聲譽，質疑反對派護短，並要求立法會盡快設立
一個機制，處理議員行為不檢的問題。
就甘乃威被指求愛不遂，無理解僱女助理的事

件，有關調查委員會早前公布的調查報告批評，甘
乃威行為失當，對立法會議員以至立法會的整體形
象，造成某程度上的負面影響。同時，確定甘乃威
向女助理王麗珠表示好感是不恰當。立法會昨日辯
論有關譴責甘乃威行為不檢的動議，最後以27票反
對、20票棄權否決有關動議。

何俊仁詭辯非嚴重行為不檢
由於反對派包庇、早知譴責議案不會通過的甘乃威

在辯論發言時「發難」，質疑調查的程序公義，稱是次
調查是「三無」，無證人數目，無調查時間表，無機會
向投訴人提問，是有違程序公義。他又指，已明白議

員必須謹言慎行，事件後亦已在員工的周年表現中加
入自我評估和上司評估，但未在對自己的行為不當正
式道歉。
民主黨主席何俊仁亦加入詭辯行列，聲稱縱使甘

乃威在處理有關與僱員工作關係上確有不妥之處，
令王麗珠受到傷害，但並不構成嚴重行為不檢，從
而需要立法會作出如此嚴厲的譴責動議。

陳健波反駁浪費公帑質疑
調查委員會副主席陳健波逐點反駁甘乃威對調查的

質疑，強調調查工作不是浪費公帑，指當時立法會
收到許多市民信件，要求查清事件，因此立法會不
能坐視不理，而調查亦不一定非要褫奪某位議員議
席才有意義，而是要挽回立法會的公眾信心和形
象。「事件存在許多疑點，亦涉及公帑運用，立法
會有責任還各方一個公道」。
他強調，調查委員會是按議事規則而成立，而非

接到王麗珠的投訴而成立，因此不能說是無投訴
人，王麗珠只是其中一個證人，不能因一位證人不
願作供而中止調查。同時，委員會亦要遷就甘乃威
的時間安排，而其代表大律師亦10次致函委員會，講
述其應有權利，委員會為此要花時間小心研究。他

又指，「如果沒有這件事，我這96個小時（調查聆訊
時間）可以用在更多有意義的地方」，認為甘乃威應
向委員會成員表示感謝。

葉國謙批隱瞞真的假不了
民建聯議員葉國謙則狠批甘乃威厚顏，無法認同

其於事後仍堅持自己對女事主的示愛行為是基於友
善鼓勵。甘乃威在示愛被拒後開除女事主是既不公
道，亦不應該的行為，其事後仍不斷隱瞞事實，事
件更引起了社會大眾的關注，客觀上已影響了立法
會的形象和聲譽。他又引述前無㡊電視廣播業務總
經理陳志雲曾說「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相信
「究竟甘乃威是隱瞞，還是辯稱，公道自在人心」。

劉健儀潘佩璆指有負眾望
自由黨主席劉健儀亦批評，甘乃威在事件中的行

為與公眾期望有一定差距，也缺乏對女性應有的尊
重，又不滿民主黨其他男議員在事件中有護短之
嫌。
工聯會議員潘佩璆則認為，政治人物言論前後不

一，情況相當普遍，認為應由選民投票決定甘乃威
的去留。

■調委會副

主席陳健波

強調，調查

工作不是浪

費公帑。

香港文匯報

記者

劉國權 攝

■劉江華斥梁國雄狂妄自

大、目無法紀。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動議先鋒
■謝偉俊要求啟動解除梁國

雄議員職務的程序。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義正詞嚴

死不悔改

■劉健儀批

評，甘乃威

在事件中的

行為與公眾

期望有一定

差距。

香港文匯報

記者

劉國權 攝為民代言

■葉國謙批評反對派親疏有

別，是非不分。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梁國雄於會上堅稱不認為自己的做法有任何問題。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在立法會

反對派議員

護短下，甘

乃 威 獲 得

「放生」。

香港文匯報

記者

劉國權 攝 竟獲放生

獲放生甩難 甘乃威「得戚」

必須調查


